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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收购杭州妙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为加快公司互联网新媒体业务布局，抢抓发展机遇，推进传统媒体与新媒体

业务融合发展，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采用增资与

受让股权相结合的方式投资收购杭州妙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妙聚网

络”）的股权，投资额为人民币2.828亿元，其中：增资0.308亿元、股权受让2.52

亿元，交易完成后公司将合计持有妙聚网络17.3412%的股权。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

过了《关于投资收购杭州妙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本次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亦不属于关联交易。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的对方基本信息： 

1、芜湖义善容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义善容”)，执

行事务合伙人陈博，注册地址：芜湖县安徽新芜经济开发区东湾路创业中心，社

会信用代码：913402213254707640，芜湖义善容持有妙聚网络 75%的股权； 

2、常州京江美智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京江美智”），执行事

务合伙人委派代表：陈亮，注册地址：常州市天宁区恒生科技园二区 2号楼，社

会信用代码：9132040033885023X2，京江美智持有妙聚网络 25%的股权。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妙聚网络基本信息： 

成立时间：2013年 9月 6 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0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330184000259249； 

法定代表人：刘峰； 

住所: 杭州市余杭区文一西路 1500号 1幢 229室； 

经营范围：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信息服务业务（仅限互联网信息服务）

（不含新闻、教育、出版、医疗保健、药品和医疗器械、广播电影电视节目、电

子公告服务、含文化）；利用信息网络经营游戏产品（含网络游戏虚拟货币发行）

（上述经营范围中涉及前置审批项目的，经相关部门批准后在有效期内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技术开发、技术维护、技术咨询、技术成果转让：计算机软硬件、计

算机网络工程。（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妙聚网络是国内领先的网络游戏的运营和发行商，建立了以传媒和娱乐双引

擎的业务生态，以网络游戏运营与发行、互联网广告营销、网页游戏媒体为主营

业务，拥有自有媒体平台和移动营销平台的泛娱乐综合性互联网公司。目前主要

从事网页游戏的发行与运营，旗下拥有乐都网、兄弟玩两个国内知名网页游戏运

营平台，其运营和发行的游戏类型涵盖了战争策略类、角色扮演类、休闲竞技类

等多种类型，主要包括《热血三国》、《热血三国 2》、《莽荒纪》、《楚留香新传》、

《神曲》、《传奇霸业》、《传奇盛世》等业界知名游戏，深受玩家追捧。公司自

2015年开始运营手游产品，主要游戏有《热血三国卡牌版》、《时空猎人》等。 

妙聚网络通过其全资子公司乐思科技从事互联网广告营销业务。乐思科技为

移动互联网整合营销服务商，致力于为客户提供移动互联网跨屏程序化广告购买

与互动内容营销的整合服务。乐思科技旗下拥有“优思行”品牌，拥有较广的渠

道网络。妙聚网络还通过全资子公司芜湖乐善网络科技公司运营“07073游戏网”

网站，07073 游戏网主要定位于一站式服务网页游戏媒体。07073 游戏网主营业

务包括网站广告、游戏开服表及游戏相关的新闻、产业、活动、专区、游戏评测、

攻略等。 

 

为便于论证和实施本项目，公司委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和

开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妙聚网络进行了审计和评估。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天健审[2016]2-305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类型

http://www.baidu.com/link?url=tY0k6sB1tYoNFQAdqKhrayBepdHtGNMM6DuXIfFtzOW&wd=&eqid=de049ea6001473630000000256865d43


审计报告，妙聚网络截止至 2015年 12月 31日，总资产 21,292.66 万元，净资

产 16,654.46万元，当年营业收入为 46,077.74万元，净利润为 9,116.77万元。

截至 2016年 7月 31日，总资产 25,927.33万元，净资产 16,391.99万元，1-7

月营业收入为 22,238.39万元，净利润为 4,493.53万元。 

根据开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开元评报字[2016]1-126号评估报告，评

估基准日为2016年7月31日，妙聚网络股东全部权益价值按收益法评估的评估值

为170,860.69万元。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尚未签署） 

1、公司以受让股权和增资的方式投资收购妙聚网络股权，其中先增资 3,080

万元，获得妙聚网络 1.8886%的股权，再履行如下约定：（1）受让义善容持有的

妙聚网络 9.2058%的股权，转让价款为 15,012.77万元；（2）受让京江美智持有

的妙聚网络 6.2468%的股权，转让价款为 10,187.23万元。交易完成后电广传媒

将合计持有妙聚网络 17.3412%的股权。 

2、自协议生效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公司分别向出让方支付股权转让价

款的 50%，即向义善容支付 7,506.38 万元，向京江美智支付 5,093.62 万元；交易

股权办妥工商变更登记起 15 个工作日内，公司向义善容支付股权转让价款

5,719.15 万元，向京江美智支付股权转让价款 3,880.85 万元，剩余的股权转让款

根据承诺业绩实现情况支付。 

3、义善容及其股东陈博、王嵩、宫怀兵（亦为妙聚网络管理层）承诺：2016

年度、2017年度及 2018年度，妙聚网络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10,800万元、14,000

万元及 17,000 万元，净利润指按照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孰低原则确定的当年目

标公司的税后合并净利润。业绩承诺期间内，经审计如妙聚网络 2016 年、2017

年、2018年三年的平均实际净利润低于业绩承诺期间内平均承诺净利润的90%，

则触发妙聚网络估值调整，义善容按照协议约定对公司进行现金补偿和股权补偿。 

4、妙聚网络董事会由 5 名董事组成，公司有权委派 2 名董事；妙聚网络监

事会由 3名监事组成，公司有权委派 1名监事。 

5、公司将根据标的公司业绩承诺实现情况适时采取股份或现金方式收购标

的公司剩余股权。 



6、违约责任：各方同意，除协议另有约定之外，协议的违约金为标的股权

转让价款的 10％；一旦发生违约行为，违约方应当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并赔

偿因其违约而给守约方造成的损失以及守约方为追偿损失而支付的合理费用，包

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财产保全费等；支付违约金不影响守约方要求违约方赔偿损

失、继续履行协议或解除协议的权利。 

 

五、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是电广传媒在互联网生态系统建设上的战略布局，公司已确立“传

媒+互联网”的融合发展战略，构建泛娱乐生态业务体系。妙聚网络网页游戏的

发行运营、互联网媒体、互联网广告等三大主业之间协同性强，互联网广告平台

依托百度、腾讯等主流媒体可以持续地导入流量，持续积累大量的新用户，媒体

平台可以直接为游戏产品引流、宣传推广，同时提供最新的游戏产品信息，网络

游戏的发行运营、流量经营变现、游戏媒体的推广之间能够实现较强的协同。妙

聚网络的业务体系可以与公司目前的广告代理、移动新媒体相关子公司、有线网

络等业务产生良好的聚合效应，可以实现融合发展。本次收购有利于促进公司泛

娱乐生态体系的构建。 

 

六、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标的公司审计报告 

3、标的公司评估报告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1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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